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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女士：  

 

《2005年牙醫註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(“條例草案＂ )委員會  

二零零六年三月二十八日會議  

 

 二零零六年一月十七日的來函收悉。有關來函中提及的事宜，我們

根據來函採用的編號回覆如下：  

 

( a )  經諮詢香港牙醫管理委員會 (管委會 )後，我們同意提出委員會審議

階段修正案，准許申請把姓名列入專科名冊的人士就管委會拒絕其申請，向

法院提出上訴。  

 

( b )  管委會不反對加入合適級別的罰款為裁定“藉欺詐而獲得註冊＂的

罰則，作為替代擬議第 24條所訂監禁3年的現行罰則的另一選擇。不過，根

據我們獲得的法律意見，更改有關罪行的罰則級別不屬條例草案的範圍。我

們會徵詢律政司就法律政策的意見，決定更改罰則是否恰當，若如是則在下

一次檢討《牙醫註冊條例》時適當地包括有關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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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擬議第 25條針對虛假地充作牙醫或採用、使用牙醫稱號或名銜的罰

則與《醫生註冊條例》 (第161章第2 8 ( 1 )條 )下類似罪行的罰則相同，但《社

會工作者註冊條例》 (第 505章第 35條 )下類似罪行的罰則只是第五級罰款。

由於故意或虛假地充作醫生或牙醫的罪行會危及公眾健康，我們認為該等罪

行的罰則較虛假地充作社會工作者的罰則為重是合適的。  

 

( d )  管委會不能追溯《牙醫註冊條例》第1 4 ( 2 )條的立法原意，該條文在

一九五九年訂立。據管委會所知，以往並無個案訴諸該條文。管委會察悉第

25條已能處理虛假地充作牙醫的人士，亦無強烈的公眾衞生原因保留第

1 4 ( 2 )條。因此我們在下次檢討《牙醫註冊條例》時將考慮廢除現行第1 4 ( 2 )

條。《輔助醫療業條例》亦有類似的條文。  

 

( e )  在條例草案通過後，管委會需要大約三個月時間作出必要的行政安

排，主要工作包括：成立新的教育及評審小組、設計和印製新的申請表格和

證明書、由衞生署中央註冊組擬定專科名冊的細節、邀請有關牙醫申請註

冊、刊登憲報、以及向所有註冊牙醫和牙科專業團體公布新安排。待這些預

備工作完成後，我們即可安排條例草案生效。  

 

 隨函附上草擬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供委員考慮。修正案的內

容包括：  

 

y 修訂擬議第2 ( 4 )條，使意思更清晰；  

 

y 修訂擬議第 1 2 B ( 3 ) ( b )條，更清楚闡述有關名列專科名冊的條

件的用意。  

 

y 作出修訂，准許申請把姓名列入專科名冊的人士就管委會拒絕

其申請向法院提出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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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修訂擬議第29條，更清楚訂明初步調查小組主席確定一宗申訴

或告發是否涉及合適問題，以及若如是則把個案轉介擬成立的

教育及評審小組的權力。  

 

y 因應《2005年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例》而作出相應修訂。  

 

 

 

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 

 (梁永恩            代行 )  

 

二零零六年三月二十一日  

 

 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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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5 年牙醫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 

 

 

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 

 

 

條次  

 

建議修正案  

3 (a) 在 (a)段之後加入  —  

 

 “ (aa) 在第 (3)款中，在“ 22(2)”之後加入“及

(2A)”；”。  

 

 (b) 在 (b)段中，將建議的第 2(3)及 (4)條分別重編為第 2(5)

及 (6)條。  

 

 (c) 在 (b)段中，在建議的第 2(6)條中，刪去在首次出現的

“的問題，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“則該申訴或告發

涉及合適問題。”。  

 

10 在建議的第 12B(3)(b)條中，刪去“品格良好”而代以“在有關

的專科方面具有足夠能力”。  

 

17(c) 在建議的第 22(2A)條中，刪去在“前，”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

以“或如有上訴根據第 23 條針對該命令而向上訴法庭提出，則

在該上訴已予最終裁定前，註冊主任不得將該註冊牙醫的姓名

從專科名冊除去。”。  

 

18 刪去該條而代以  —  

 

 “ 18. 上訴  

 

 第 23 條現予修訂 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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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廢除第 (1)款而代以  —  

 

   “ (1) 如  —  

 

 (a) 任何人其姓名根據第

9(3)條被命令不得列

入普通科名冊；  

 

 (b) 任何註冊牙醫根據第

12B(1)條申請將其姓

名列入專科名冊，而

該申請被委員會拒

絕；  

 

 (c) 任何註冊牙醫對根據

第 15、 15A(2)或 18

條就他作出的命令感

到受屈，  

 

 則他可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，而上訴法庭

可維持、推翻或更改上訴所針對的命令或

決定。”；  

 

 (b) 在第 (3)款中，廢除在“規管”之後的所有

字句而代以句號；  

 

 (c) 加入  —  

 

   “ (3A) 儘管有第 (3)款的規定  —  

 

 (a) 除非在按照第 22(1)

條送達根據第 9、

15A(2)或 18 條作出

的命令的 1 個月內，

已有針對該命令的上

訴通知發出，否則上

訴法庭無權聆訊針對

該命令的上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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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除非在根據第

12B(11)條給予委員會

拒絶一項根據第

12B(1)條提出的申請

的決定的通知的 1 個

月內，已有針對該決

定的上訴通知發出，

否則上訴法庭無權聆

訊針對該決定的上

訴。”。”。  

 

22(b) 刪去第 (i)節而代以  —  

 

 “ (i) 加入  —  

 

   “ (ba) 由初步調查小組的主席確定關於任何註冊牙醫的

申訴或告發是否涉及合適問題，並將屬涉及合適

問題的上述申訴或告發轉介教育及評審小

組；”；”。  

 

 


